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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规范我所科研项目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，优化

财政资源配置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预算法》、《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

18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善中

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

50 号）和《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项目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

法》农科院科[2017]62 号，结合我所科研工作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类所内纵向科研类项目，包括院

属各单位主持或参与的项目（简称“科研项目”）。 

第三条 结转资金是指预算未全部执行或未执行，下年度

需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预算资金。结余资金是指项目实施周

期已结束、项目目标完成或项目提前终止，尚未列支的项目

支出预算资金；因项目实施计划调整，不需要继续支出的预

算资金。 

第四条 项目实施期间，年度剩余资金可结转下一年度继

续使用。因科研项目提前终止、项目实施计划调整等原因形



成的结余资金，按规定报财政部收回。 

第五条 项目承担单位是结转和结余资金统筹管理的主

体。 

第六条 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的，自验收结论下

达后结余资金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，在 2 年内由项目承担

单位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；2 年后未使用完的，

按规定报财政部收回。 

第七条 项目或课题结题验收后，收到验收结论起，结余

经费由项目或课题主持人向科研管理部门提出结余经费使

用申请，经财务处审核经费数后报分管财务所领导审批。 

第八条 课题主持人使用的结余资金，应严格执行国家有

关财经法规、制度的规定，由课题主持人提出申请，经财务

处审核可用经费总数，科研与开发管理处审核使用用途及方

式后，报主管财务所领导审批后，课题主持人方可使用。结

余经费可用于与原项目或课题相关的后续研究的直接费用

支出；作为新立项目的配套资金用于相关科研活动支出；承

担单位人才培养、团队建设、学术交流、国际合作等所需的

科研活动支出；也可作为自主选题新立项目的直接费用支出。 

第九条 以结余经费立项的自主课题，执行周期不得超过

18 个月，如自主课题结束时，结余经费仍未使用完，则由单

位收回统筹安排。 

第十条 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的，自验收结论下

达 6 个月后，课题主持人未向单位提出结余经费使用申请的，



视为自动放弃结余经费使用权，由单位收回统筹使用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由科研主管部门

和财务处负责解释，如遇与国家相关制度相抵触的，执行国

家规定。



 


